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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屋 租 赁 合 同 
 

合同编号：hmdkjy-yxzl-2024-014 
 
 
 
 
 
 
 
 
 
 
 
 
 
 
 
 
 
 
 
 
 
 
 
 
 

常州黑牡丹科技园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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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租人（以下简称甲方）：常州黑牡丹科技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文成 

联系电话：0519-68866268 

 

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 江苏省常州环境监测中心 

法定代表人：潘晨 

联系电话：0519-86691381 
 

 

鉴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长期 

平等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就黑牡丹科技园 1.1.2 期公安编号 24

幢租赁一事，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租赁物 

1.1  租赁物概况：黑黑牡丹科技园 1.1.2 期公安编号 24 幢位于常州市青洋北路 47

号。本次租赁区域为 24 幢，租赁面积为 853.26 ㎡。详见附件。 

1.2 租赁物用途：乙方向甲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仅作为生产研发使用，并遵守国

家和本市有关房屋使用和房屋物业管理的规定；乙方保证，在租赁期内未征得甲

方书面同意，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准前，不得擅自改变上述约定

的使用用途,若乙方违 反约定，则必须承担因此而引起的相关赔偿责任。 

1.3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租赁物的整体或部分转租给第三方。 
 

2  租赁期限 

2.1  房屋租赁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共计 2 年。 

甲方应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前将房屋按约定条件交付给乙方。经甲乙双方交验

签字盖章并移交房门钥匙及 相关设施 后视为交付完成。 

2.2 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收回房屋，乙方应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其

附属物品、设备设施。甲乙双方应对房屋和附属物品、设备设施及水电使用等情况

进行验收，结清乙方应当承担的费用。 

2.3 在租赁期届满时，如果乙方还向甲方续租租赁物，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

优先租赁权，并且乙方必须在租赁期满 30 天前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起申请，并签

订书面合同。 
 

 

3   租赁费 

3.1  租金标准：￥38 元/平方米/月（含税价格），年租金 389086.56 元，大写：

叁拾捌万玖仟零捌拾陆元伍角陆分。不含税租金：356960.15 元/年，大写：叁拾

伍万陆仟玖佰陆拾元壹角伍分，税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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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租赁租金按照每 / 年递增 /%  ，即自本合同起， / 年租金为同一标准， 

/ 年租金增幅  %， / 年租金再增幅  %，以此类推。 

3.3 租金自合同签订后收到甲方发票 30 日内由乙方向甲方支付。支付方式：

（□现金/ □转账支票/银行汇款），按年支付租金（年租金 389086.56 元，大

写：叁拾捌万玖仟零捌拾陆元伍角陆分）。 

3.4 租赁保证金：97271.64 元（3个月房租），大写：玖万柒仟贰佰柒拾壹元陆

角肆分。该租赁保证金由 2021 年 12 月签订的合同流转至此合同。租赁期满或合

同解除后，房屋租赁押金除抵扣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租金，以及乙方应当承担的

违约赔偿责任外，剩余部分应如数返还给乙方（无息）。 

3.5 甲方账户信息：  

单位全称：常州黑牡丹科技园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20400050204570L  

地址、电话：常州市天宁区青洋北路 47 号  0519-68866368 

开户行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支行建行

账号：32001628436059600510 

3.6 租赁期限内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煤气

费、电话费、光缆电视收视费、卫生费、门前三包费用、垃圾清运费用、物业管理费、政府

各种规费、房屋租赁税等相关在办理营业执照中产生的税费，如延期缴纳相关费用所产生

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4   租赁物及附属设施的维护 

4.1  租赁期内，乙方享有对租赁物及附属设施的使用权。乙方应保障该租赁物 

及其附属设施处于适用和安全的状态。 

4.2 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或危 

险应及时消除，以避免一切可能发生隐患。因乙方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 

该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发生损坏或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或承担赔偿责任。如 

乙方拒不维修或拒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可代为维修或购置新物，费用由乙方 

承担。 

 

5   安全 

5.1  乙方在租赁期间的装修、改造等行为必须按规定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验收， 

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当地现行的消防法规的要求，否则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 

方自行承担。乙方须将上述审批或验收文书（含消防）复印给甲方，并由甲方出 

具书面同意装修、改造文书后方可施工，乙方施工前应向甲方出具装修、改造施 

工安全保障承诺书，载明因施工产生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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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乙方在消防报审或日常经营期间应确保租赁物符合国家和当地现行的消防 

法规的要求。甲方有权对此进行核查，并将核查出现的隐患或问题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必须自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3 日内按甲方要求进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书面 

通知甲方。若乙方自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 10 日内仍未组织整改，视为乙方违约。 

乙方须按每日 2000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乙方按甲方要求整改到位。 

 
6   改造装修条款 

6.1 乙方对租赁物和附属设施的装修或设置，其设计规模、范围、工艺、用料 

等方案均需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保证租赁物及附属设施的适用和安全状态，如 

对租赁物及附属设施造成损害的应向甲方承当相应赔偿责任。 

6.2 乙方添置的新物可由其自行收回，而对于乙方装饰、装修的部分，具体处理

方法为乙方放弃收回。 

 

7   保险 

7.1 在承包期限内，乙方在装修完成之后三个月内应向保险公司对租赁物及附属

设施投保财产保险，并向甲方提供保单复印件。 

 

8   广告 

8.1 若乙方需在租赁物的周围设立广告牌，需经甲方书面同意后并按政府有关 

规定执行，相关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如所作店招、广告牌不符合规定，甲方有 

权利督促乙方整改到位，期间所发生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9   协议解除 

9.1  甲方有权收取租金或检查租赁物安全、完整情况时，乙方要提供便利，

不 得无理阻拦。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⑴乙方不支付或不按约定支付租金达 1 个月以上； 

⑵乙方所欠除租金外的各项费用达（大写）  /   元以上； 

⑶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及相关部门的批准，乙方擅自改变租赁物的用途的； 

⑷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对租赁物进行修改、装修的; 

⑸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将租赁物的全部或部分擅自转租的； 

⑹乙方利用租赁物进行非法活动的； 

⑺未办理相关许可证而从事餐饮等行业的； 

⑻其他严重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 

9.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提前终止本合同。如乙方确需提前解除合同， 

须提前 2 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且履行完毕以下手续，方可提前解约： 

⑴向甲方交回租赁物及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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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交清租赁物的租金及其他因本合同所产生的费用，租期不满壹个月的按壹个月 

计算。 

 

10   违约责任 

10.1 乙方无故逾期支付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物业管理费和电费等费用，按未付款

金额的万分之三每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 30 日后，按未付金额的万

分之五每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2 乙方同意甲方有权留置其在租赁物内的财产，并在解除协议的书面通知发出

之日起 7 日内，可以申请拍卖留置的财产用于抵偿乙方应支付的因赁行为所产生的

全部费用。 

10.3  因政府拆迁、市政改造、规划调整等政策性原因或不可抗力原因，提前 1 

个月或及时通知乙方，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10.4  其他未尽事宜，按《民法典》规定处理。 

 

11.1 

租赁物业被国家征收而需要拆迁或征用的，乙方除获得法律规定应由承租人获取

的权益外，其余均为甲方所有。 

 
 

12   协议终止 

12.1 本协议提前终止或有效期届满，甲方双方未达成续租协议的，乙方应于终止

之日或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迁离租赁物，并将租赁物及附属设施返还给甲方。乙方逾

期不迁离或不返还租赁物，应按日向甲方双倍支付租金，同时甲方有权收回租赁物

和附属设施，强行将租赁物内的物品办理租赁物，且不负保管责任。 

13   不可抗力 

13.1  因发生地震、雷击、洪水等自然灾害或战争、暴动、非自身责任的火灾、 

爆炸事故等因第三者造成的障碍，以及政府命令行为等原因，造成一方或双方不 

能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如在一方迟延履行本 

协议期间发生上述不可抗力情形的，迟延履行方不得因此而免责。 

 

14   通知 

14.1  根据本协议需要发生的全部通知以及甲方与乙方的文件往来及与本协议 

有关的通知和要求等，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甲方给予乙方或乙方给予甲方的信件 

或传真一经发生，挂号邮件以本协议第一页上述地址以对方为收件人付邮寄出后， 

均视为已经送达。 

 
15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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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任意一方可向租赁物所在地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16   其他 

16.1  甲乙双方约定：后续乙方若意愿购买本房产，应在租赁协议协商结束后； 

且甲方承诺在当时当地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优先购买权。 

16.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补充，补充内容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16.3 任何一方如要求变更本合同条款，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需另行签订书面 

合同。 

16.4  在承租期内，由于乙方经营活动所造成的争议、纠纷由乙方负责解决，不及时 

解决按违约处理。 

16.5  本合同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可以续签。 

16.6  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16.7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附件目录： 

一、房屋租赁平面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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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租赁合同签字盖章页） 

 

甲方（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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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房屋租赁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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